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3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4.12.12

一、本會第1232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
（一）1232次委員會議第二案「國道一號銜接路竹科學園區新增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及規劃成果報告」之結論(三)經討論及協調高雄縣政府，獲致結論如下：

（三）修正為：

本計畫經費約18.48億元，其中新增交流道之規劃設計及工程費（約7.95億元）由國道建設管理基金支應；連絡道工程費（約7.03億元）由國科會負擔；交流道及連絡道兩處用地及地上物補償費（約3.5億元）由高雄縣政府負擔。至於國科會協助高雄縣政府先行墊支之用地經費，請高雄縣政府自94年度起，分三年度逐年編列預算歸墊。有關本計畫95年度所需經費同意先行動支，再於96年度補辦預算，請循行政程序辦理。
（二）其餘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高屏溪流域整治綱要修正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經濟部所報「高屏溪流域整治綱要修正計畫」核屬需要，原則同意，並依各委員意見修正後報院。

（二）本案中有關河岸防浪綠帶之營造及高屏溪攔河堰以上達甲類水質水體（不含濁度）二項工作之完成，應列為首要重點項目並提早完成。

（三）請經濟部務必及早完成高屏溪流域河川穩定及安全取水改善計畫之規劃併入本綱要計畫，並另提計畫陳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四）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為任務編組，請經濟部研究配合政府組織再造檢討納入編制並將公眾參與等事務納入該編制考量，以符合世界潮流之趨勢。

（五）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擬定之具體方案內容，若與「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及「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等重大計畫相關者，應持續作通盤檢討並特別加強其整合與區隔之工作，俾有效提升國家建設效率與效益。

（六）配合本計畫內容，本案建議將名稱修正為「高屏溪流域95～97年整治綱要計畫」。並請經濟部核算94年度執行經費，併入近程計畫中辦理。
三、「中央相關部會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建設用地補償之地價問題」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基於中央與地方的合作夥伴關係，有關公共建設計畫之土地取得，地方政府應協助配合推動，本案經建會研擬之「中央相關部會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建設用地補償之地價問題」相關改進措施，有其必要，原則同意。

（三）針對中央主辦之跨區域工程，經建會研擬「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辦理重要公共建設計畫土地取得經費審查應注意事項」（草案），建立政府公共建設用地徵收補償經費監督查核機制，以補現有規定之不足，並規範處理地方政府不合理調增土地取得費用之行為；同時，為使規定能確實有效執行，並注入預算審議控制與計畫型補助款連動或計畫停辦等相關機制，對於如何建立政府公共建設用地取得經費合理化，有其正面效益，請積極研究推動後續相關作業。

（四）請內政部針對本案建議之長期改進措施，包括法令面、制度面等，儘速研議推動辦理。
（五）本案請依據各與會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修正後，儘速報院核定，據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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